
(附件一)

（團體全銜）辦理○○○年度（活動計畫名稱）活動申請補助經費計

畫表

團　體  名 稱

主管機關

核准立案

日期文號

負　　責　　人
地　　　　　　　址

連絡人

及電話職 稱 姓　　名

計 畫

名 稱

活 動 計 畫

執 行 期 間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一、計畫目的：

二、實施時間：

三、活動地點：

四、參加對象及預定人數：

五、具體作法：

預

期

效

益

活動計畫

總　經　費
（請檢附經費概算表）

申請團體

自籌經費
元

申請區公所

補助經費
元

近三年曾

獲六龜區公所補

助經費

申請

團

體

簽　

章

負責人：

圖　記：
主管

機關

□符合第　　條第       項

□不符合



審核

意見 核准

金　額
元

(附件二)

高雄市（團體全銜）     申請補助經費概算明細表：

項次 工作項目 單價 數量 複價 說明

一

1

2

3

4

小計

二

1

2

3

4

小計

三 雜項

小計

合計
                        

1.申請補助金額：                     元。

2.超過核定經費補助金額部分由自籌經費支付。

 

 說明：工作項目依實際填列。



(附件三)

水源保育及回饋計畫活動補助經費領據

茲領到高雄市六龜區公所補助辦理「    （活動計畫名稱）     

            」

活動經費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具領單位：

                                         加蓋圖章

出納：                　　  　  （簽章）

會計：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地址：                  　     

電話：

銀行名稱：

帳戶名稱：

銀行帳號：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高雄市（團體全銜）    工作計畫活動成果報告表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辦理時間 協辦單位

活動地點 參加人數

主持人 實支經費

六龜區公

所補助款
元自籌款 元總經費 元

目的

辦理情形

一、參加對象：

二、活動過程：

檢討

建議

優　　點：

改進意見：

負 責 人 簽章

總

幹

事

簽章

承

辦

人

簽章

※應檢附活動計畫相關照片



(附件五)

高雄市（團體全銜） 辦理○○○年度（活動計畫名稱）

黏貼憑證用紙

補助憑

證編號

預算來源 金額 用途說明

高雄市六龜

區公所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補助（團體全銜）辦理○

○○年度「     (計畫名

稱)      」經費
$

經辦人 保管或登記 驗收或證明 負責人

原始支出憑證支用單據(發票、收據等)黏貼處（請勿疊貼）



（原始支出憑證支用單據請以A4白紙續頁黏貼，置於本頁下方後裝訂成冊，並請加蓋騎縫

章）



(附件七 )

高雄市（團體全銜）     接受六龜區公所經費補助支出明細表

會計年度：　　　　　　　　　補助計畫項目：　　　　　　　　　　補助計畫編號：　　　　　　　　　

支 出 日 期

摘　　　　　　　　　　要 原 始憑證編號

支　　　　　出　　　　　金　　　　　額

年 月 日
千

萬
百萬 十萬 萬 千 百 十 元



合　　　　　　　　　　　　　　　　　　　　　　　　計

負 責 人 簽章 會計 簽章 出納 簽章



(附件六)

高雄市六龜區 ○ ○  團體

接受高雄市六龜區公所補助轄區學校及人民團體經費審核實施要點補助

經 費 結 報 收 支 清 單

會計年度:      

計畫名稱:

核准補助文號:     字第           號

單位:元(112.1.30修正)

支用單

據編號
支出項目

計畫經費

概算

區公所核定

補助金額

實際支出總額

A=B+C

區公所實際補助

(B)

自籌款

(C)

1 　 　 　 　 　 　

2 　 　 　 　 　 　

3 　 　 　 　 　 　

4 　 　 　 　 　 　

　 　 　 　 　 　 　

　 　 　 　 　 　 　

　 　 　 　 　 　 　

　 　 　 　 　 　 　

　 　 　 　 　 　 　

　 　 　 　 　 　 　

　 　 　 　 　 　 　

　 　 　 　 　 　 　

合計 　 　 　 　 　

必須勾

填(寫)

項目

※同一案件是否向二個以上機關申請補（捐）助

□否      

□是，申請機關數:    個

(應於以下欄位列明向各機關申請實際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金額請填列於自籌款項下)

編號 補助機關名稱 補助項目 自籌款

　 　 　 　

　 　 　 　

　 　 　 　



說明:

1.受補（捐）助對象於經費結報時，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2.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申請補（捐）助者，應於申請時列明全部經費內容，與向各機關申請

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3.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應列名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並填列於自籌款項之欄位】。

4.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

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承辦人：           會計:             總幹事:                 負責人:


